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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告热线：87138766 8733216808 广而告之YONGKANG DAILY

信 息 我 们 提 供
机 会 请 你 把 握

传媒集团广告运营部
地址：广电路168号

15888909099（757577）
87138766 87332168

求购出售 出租转让
招工求职 遗失声明

石柱后项房屋出租
适 宜 早 点 农 家 乐 住 房 。 17857636389，
611236

西溪西山厂房出租
西山工业区宏业路 42 号 1150㎡，钢棚，出入
好。胡15268674706

发电机出租出售
收旧机械13588608700

婴幼托育园转让
证件齐全。18858945694

丽州一品套房转让
125.5平方米。13506599039

芝英二期厂房出租
一 楼 、三 楼 共 3300 ㎡ ，外 贸 优 先 。
15068091950

声 明
厉可奇遗失武义县第一人民医院 2023 年 12
月 28 日 医 疗 门 诊 发 票 ，票 据 号 码 ：
2928392790，金额：359.84元，声明作废。

询价公告
永康市环境保护监测站拟委托具备

相关资质且有同类工作经验的专业机构
对我站相关仪器设备进行检定和校准，
现向社会公开征询报价。详情咨询永康
市环境保护监测站。报价咨询时间：
2024 年 3 月 13 日-3 月 15 日。地址：永
康市西城街道松石西路469号。

联系电话：0579-89289026
永康市环境保护监测站

2024年3月12日

1.有线数字电视箱安装在原布线位置，规格建议不小于400mmx300mmx120mm，

并预留220V电源插板。

2.有线电视-5电视电缆、五类线（电脑网线）应从有线电视箱出发以星型方式接出，直

接敷设到各房间的面板盒。-5电视电缆、五类线（电脑网线）必须同时到达面板盒

（如图所示），作为数字互动电视使用的预留。

3.布线完毕，应做测试，保证预埋线连通性，切忌装修损坏，在电视箱内的各线头应做

好各房间去向标识说明。

4.严禁220V电源插座与电视网络插座共用底座，以防触电，确保使用、维修安全。

5.用户购买有线电视分配器、-5电视电缆、五类线（电脑网线）时，为保证器材、电缆线

的质量，建议到正规商家或到广电数字电视营业厅购买。

因芝英镇芝英四村农房改造项目需要，已于 2023 年 11 月 30 日在

《永康日报》第8版进行公告，目前已迁移了坟墓461穴，未迁移的坟墓尚

有37穴。经集体决议再次公告：须在2024年4月10日前将所有坟墓迁

移到位(芝英镇万年堂)，逾期没有进行迁移的坟墓，由村集体统一迁移到

芝英镇万年堂。寄存壹年，寄存壹年期间内如没有认领的，将由芝英镇

万年堂按相关政策统一作“无主”处理。

永康市芝英镇芝英四村村民委员会
2024年3月13日

移坟公告
因塔山生态文旅综合开发工程（塔山公园）建设需要，需迁移该项目用地范围内

的坟墓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一、迁坟范围：城西路-松石西路-西塔路-永化路围合区域。
二、迁坟时间：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4 月 15 日止。逾期不登记、不迁移的坟

墓，一律视为无主坟墓进行处理。
具体政策处理和登记办理事项，由各村社进行说明和登记。
联系人：徐先生，联系电话：15088237165
联系人：吴先生，联系电话：15869268575
联系人：吕先生，联系电话：15727971231
特此公告并敬请相互转告。

永康市人民政府西城街道办事处
2024年3月13日

移坟公告

2024年3月13日（第1609期）

《永康日报》

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

(2024)浙0784民初55号
朱晓航(住浙江省永康市江南街道华丰

东 路 39 号 ， 公 民 身 份 号 码:
330722197703210018) 、吕晓艳(住浙江
省永康市江南街道华丰东路 39 号，公民身
份号码: 330722197310240064)：本院受
理原告陈小珊与被告朱晓航、吕晓艳民间借
贷纠纷一案已审结，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
你送达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
第九十五条的规定，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

书。判决如下:一、由被告朱晓航、吕晓艳归
还原告陈小珊借款本金200000元并支付利
息(利息从2014年5月2日起按月利率1.5%
计算至2020年8月19日;从2020年8月20
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
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，最高不超过
月利率 1.5%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)，款限
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履行完毕;二、驳回原
告陈小珊的其他诉讼请求。如被告未按本
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六
十四条的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
务利息。本案案件受理费 4300 元，公告费
400 元，由被告朱晓航、吕晓艳负担。请你
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古

丽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视为送达。如
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
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
提交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
院。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。

(2024)浙0784民初1098号
被告:杨治军，男，1967 年 1 月 30 日出

生 ( 公 民 身 份 号 码:
330722196701303013)，汉族，住浙江省
永康市舟山镇高下杨村 178 号：本院受理原
告陈根与被告杨治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
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诉讼文书，依照《中华
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五条之规
定，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、
开庭传票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判后答

疑告知书、民商事诉讼须知、民事裁定书。
原告的诉讼请求: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
320000元及利息损失(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
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
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);归
还第二次借款 519086 元并支付约定的利率
1.5% 的 利 息 171298 元 ( 2022 年 1 月 22
日-2023 年 11 月 22 日)，之后的利息继续计
算至款清之日止;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。
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
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
后十五日。本案由审判员许玲晓于 2024 年
4 月 30 日 9 时 20 分在石柱法庭二号庭开庭
审理。请准时到庭，逾期无正当理由未到
庭，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
